
希伯來書（十八）

信心封神榜



【前言】

作者繼續講論在舊約中被神試驗的人物，他們經歷不同人生的

挑戰與試驗，但「因著信」使他們看見神所應許的，雖然死時

仍未望見。他們「因著信」勝過死亡的威脅，「因著信」勝過

名利的吸引，「因著信」踏過紅海、圍繞耶利哥城。「因著信」

他們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因著信」他們忍受嘲笑、

酷刑、綑綁、磨練等，雖未得著所應許的，卻等待一個更美的

事 - 與將來的聖徒一起進入更美的應許 - 得著耶穌的救贖，並

得到信心的賞賜 - 上的耶路撒冷。



一、勝過死亡之信心的榜樣 (17~30節)

17-38節用十二個「因著信」，列舉了十二個信心的例子。

1. 亞伯拉罕──彷彿從死中得回兒子(17~19節)

「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

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論到這兒子，曾有

話說：『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他以為神還能叫人

從死裡復活；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亞伯拉罕信心的頂峰，就是「獻上以撒」（創二十二1-18）。神

命令亞伯拉罕離開吾珥是要他放棄過去；而命令他「把以撒獻上」

卻是要他放棄未來。若以撒被獻為祭，神所應許「從以撒生的才要

稱為你的後裔」將如何應驗呢？這樣讓人無法理解的命令，正是對

亞伯拉罕的信心的試驗。這「試驗」不是為了考倒亞伯拉罕，可能

是藉此探明亞伯拉罕是否有真信心、是否愛兒子過於愛神？但亞伯

拉罕經過此「試驗」，在心的最深之處學習對神完全的信靠，並給

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



以撒並不是亞伯拉罕唯一的兒子，亞伯拉罕還有以實瑪利（創十六15）及

由基土拉所生的六個兒子（創二十五1-2、6）；但以撒卻是亞伯拉罕按照

神的應許生的（創十七19；十八10、14；二十一12），憑應許生的才是

承受應許的後裔。

亞伯拉罕相信神的應許絕不落空，也明白的命令不可違背。因此，當神的

應許與命令似乎矛盾的時候，信心與對神的認識，使亞伯拉罕相信神能叫

以撒從死裡復活，正如祂能叫「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十一

12）。亞伯拉罕把以撒獻上為祭、將他置於死地；因此，以撒好像經過了

死亡；而亞伯拉罕的內心也經歷了「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問答題（一）亞伯拉罕的信心具體表現在什麼行動上？



2. 以撒、雅各、約瑟 ─ 臨終預見將來的事(20~22節)

「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雅各因著信，

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扶著杖頭敬拜神。約

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

的骸骨留下遺命。」

以撒「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是因為信心使他有把

握神的應許必成就在他的後裔身上（創二十七27-29，39-40）。



以撒給雅各祝福

…他父親一聞他衣服上的香氣，

就給他祝福，說：

我兒的香氣如同耶和華賜福之田

地的香氣一樣。願神賜你天上的

甘露，地上的肥土，並許多五穀

新酒。願多民事奉你，多國跪拜

你。願你作你弟兄的主；你母親

的兒子向你跪拜。凡咒詛你的，

願他受咒詛；為你祝福的，願他

蒙福。(創 27:27-29)



他父親以撒說：地上的肥土必為你

所住；天上的甘露必為你所得。你

必倚靠刀劍度日，又必事奉你的兄

弟；到你強盛的時候，必從你頸項

上掙開他的軛。(創27:39-40)

以撒給以掃祝福



雅各「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創四十八15-16），是因

為信心使他有把握神將會賜下應許之地，所以預先把長子的雙倍

分給約瑟支派。

「扶著杖頭敬拜神」表徵雅各自己承認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

居的(9，13節)；並且確認是神是牧養他一生的主 (創四十八15)。

雖然約瑟在埃及居住了九十三年（創三十七2；五十25-26），但

卻「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要後代把自己的骸骨搬回迦南。

因為信心使他有把握神必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應許之地

（創五十24）。



以色列的死期臨近了，他就叫了他兒子約瑟來，說：「我若在

你眼前蒙恩，請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愛和誠實待我，

請你不要將我葬在埃及。我與我祖我父同睡的時候，你要將我

帶出埃及，葬在他們所葬的地方。」

約瑟說：「我必遵著你的命而行。」

雅各說：「你要向我起誓。」

約瑟就向他起了誓，於是以色列扶著杖頭敬拜神。(創47:29-31）

雅各因著信，臨死的時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

福，扶著杖頭敬拜神。(來11:21)



瑪拿西 以法蓮

他就給約瑟祝福說：「願我祖亞伯

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就是

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贖我

脫離一切患難的那使者，賜福與這

兩個童子。

願他們歸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亞伯拉

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願他們在

世界中生養眾多。」(創48:15-16)



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從

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約瑟叫以色列的子孫起誓說：「神必定看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

骸骨從這裏搬上去。」

約瑟死了，正一百一十歲。人用香料將他薰了，把他收殮在棺材

裏，停在埃及。(創50:24-26) 

……約360年後……

…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帶著兵器上去。摩西把約瑟的骸骨一同

帶去；因為約瑟曾叫以色列人嚴嚴地起誓，對他們說：「神必眷

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裏一同帶上去。」(出13:18-19)



問答題（二）以撒、雅各和約瑟三人他們的信心表現是什麼？

可否先分享他們曾做過的事或講過的話，然後再作總結。

補充：他們都是臨死時預見死後的事，他們的信心都持續到

「臨終」。真正的信心一旦開始，即使中間有高低起伏，也

必能持守到底。他們都是神所揀選有信心的人，他們的信心

不是出於自己，而是來自看不見「為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亞伯 獻羊為祭

以諾 被神接去

挪亞 造方舟

亞伯拉罕 蒙召出去

撒拉 懷孕生子

亞伯拉罕 獻以撒

以撒 為子祝福

雅各

約瑟 為骸骨留遺命

摩西的父母 隱藏摩西

相信神啟示：惟靠羔羊才能遮罪

相信神啟示：其子死時災難將至

相信神啟示：將有大洪水

相信神的話，也信神必引導

相信神的應許

相信神的應許，也信神能使死人復活

相信神應許：後裔必昌大，得迦南地

相信神應許：以色列人必得迦南地

信神應許，因信祝福，信事必成

祝福孫，敬拜神

WHO WHAT WHY



3. 摩西 ─ 免得那滅命的臨近以色列人(24~28節)

「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就因著信，把他藏

了三個月，並不怕王命。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

之子。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他

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

不能看見的主。他因著信，就守逾越節，行灑血的禮，免得那滅長

子的臨近以色列人。」



信心使摩西父母看出神在這個俊美的孩子身上有特別的旨意，所

以才有勇氣違背法老殺害所有希伯來男嬰的命令（出一22）「把

他藏了三個月」，直到神允許的時間到來（出二2-5）。

信心使摩西確信那些卑微的希伯來奴隸是承受應許的「神的百

姓」，所以甘願放棄王子的身份。「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意指摩西甘願與希伯來人弟兄認同，而不以皇親貴族自居(出二

11)。「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意指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所

遭受的惡待，他感同身受，雖然他並沒有親身經歷那些苦痛，他

也「不願在罪中享受片刻的歡樂」。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摩西認為為神所受

的辱罵比埃及的財物更為寶貴，因為他渴望將來得到報答。信徒在

地上若緊緊跟隨基督的腳蹤而行，難免也要忍受耶穌曾受過的凌辱

(羅十五3)。信心使摩西能放棄眼見的富貴與安逸，敢於「離開埃

及，不怕王怒」（出二11-15）。

「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摩西兩次離開埃

及之後，都各在曠野裏度過了四十年(徒七30，36)；他之所以在

曠野能「恆心忍耐」，也是因為信心的眼睛使他能「看見那不能看

見的主」，因此連上了超越自己的能力源頭。



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就因著信，

把他藏了三個月，並不怕王命。(來11:23)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他寧可和神的

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

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來11:24-25)

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

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來11:27)



他因著信，就守逾越節，

行灑血的禮，免得那滅

長子的臨近以色列人。

(來11:28)



問答題（三）

摩西一生有哪些信心的考驗？他為何被神重用？



4. 以色列人過紅海未被吞滅也經歷耶利哥城牆倒塌(29-30節)

「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就被吞

滅了。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

信心不但對個人有功效，同樣也能改變團體。以色列人集體的信心，

使他們在前有紅海、後有追兵的危急時刻，能夠順服神讓他們「向

前走」的命令，在可怕的水牆之間「過紅海如行乾地」（出十四

21-28）。埃及人憑著自信試著要過去，卻被水淹沒了。



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

行乾地。(來11:29)



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就被吞滅了。(來11:29)



「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

以色列人集體的信心，使他們確信「在神凡事都能」（太十

九26），因此順服地「圍繞耶利哥城七日」，用這種看起來

不可理喻的行為使城牆倒塌了。此事記載於書六1~20。屬靈

的爭戰，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靈，

方能成事 (亞四6)。



耶和華曉諭約書亞說：「看哪，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交
在你手中。你們的一切兵丁要圍繞這城，一日圍繞一次，六日都要這樣行。七個祭司
要拿七個羊角走在約櫃前。到第七日，你們要繞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們吹的角
聲拖長，你們聽見角聲，眾百姓要大聲呼喊，城牆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
（書6：2-5）



5. 妓女喇合──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 (31節)

「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從

的人一同滅亡。」

信心不但對選民有功效，同樣也能改變外邦人。喇合是個外邦

女子，但信心卻使她願意冒險「和平平地接待探子」，把探子

當作神計畫的執行人（書二9），不但因此得救，甚至因此成

了大衛和主耶穌的先祖（太一5）。



喇合對他們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
慌了。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心都消化了；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
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紅海的水乾了，並且你們怎樣待約旦河東的兩個亞摩利王
西宏和噩，將他們盡行毀滅。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們的緣故，並
無一人有膽氣。耶和華─你們的 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書 2：9-11）



二、勝過敵對、患難、苦害之信心的榜樣(32~38節)

1. 眾士師和眾先知──勝過敵對(32~34節)

「我又何必再說呢？若要一一細說，基甸、巴拉、參孫、耶弗

他、大衛、撒母耳，和眾先知的事，時候就不夠了。他們因著

信，制伏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

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為剛強，爭戰顯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軍。」



「基甸、巴拉、參孫、耶弗他」是士師時代的代表人物，「大衛」

是王國時代的代表人物，「撒母耳」是士師時代和王國時代之間承

先啟後的人物，他們兩人的事蹟詳載於《撒母耳記上下》。「眾先

知」貫穿了以色列的歷史；信心在這些人的身上，產生非凡功效。

「制伏了敵國」，如大衛（撒下八1-14），他秉公行義(撒下八15)，

得神應許必堅立他的國(撒下七4~16)，又如迦勒「得了應許」得著

所應許之地為產業（書14:6-14）；但以理不拜偶像，被下入獅子

坑，卻因天使「堵住獅子的口」而獲救 (但六22)。



大衛攻打非利士人，把他們治服，從他們手下奪取了京城的權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

們躺臥在地上，用繩量一量：量二繩的殺了，量一繩的存留。摩押人就歸服大衛，給他

進貢。瑣巴王利合的兒子哈大底謝往大河去，要奪回他的國權。大衛就攻打他，擒拿了

他的馬兵一千七百，步兵二萬，將拉戰車的馬砍斷蹄筋，但留下一百輛車的馬。大馬士

革的亞蘭人來幫助瑣巴王哈大底謝，大衛就殺了亞蘭人二萬二千。於是大衛在大馬士革

的亞蘭地設立防營，亞蘭人就歸服他，給他進貢。大衛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都使他得

勝。 …….。哈馬王陀以聽見大衛殺敗哈大底謝的全軍，就打發他兒子約蘭去見大衛王，

問他的安，為他祝福，大衛王將這些器皿和他治服各國所得來的金銀都分別為聖，獻給

耶和華，就是從亞蘭、摩押、亞捫、非利士、亞瑪力人所得來的，以及從瑣巴王利合的

兒子哈大底謝所掠之物。大衛在鹽谷擊殺了亞蘭一萬八千人回來，就得了大名；又在以

東全地設立防營，以東人就都歸服大衛。大衛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都使他得勝。大衛

作以色列眾人的王，又向眾民秉公行義。（撒下八1-15）



臨近坑邊，王哀聲呼叫但以理，對但以理說：「永生 神的僕人但以理啊，你所常

事奉的 神能救你脫離獅子嗎？」但以理對王說：「願王萬歲！我的 神差遣使者，

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不傷我；因我在 神面前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行過虧損

的事。」王就甚喜樂，吩咐人將但以理從坑裡繫上來。於是但以理從坑裡被繫上來，

身上毫無傷損，因為信靠他的 神。 (但六20-23)。

但以理在獅子坑中



摩西 守逾越節

以色列人 過紅海

以色列人 圍繞耶利哥

妓女喇合 接待探子

基甸 以寡敵眾

巴拉 擊敗西西拉

參孫 擊殺非利士人

耶弗他 殺敗亞捫人

大衛 殺歌利亞

信神的話與應許

信神的話與保護

信神的話，不憑自己的聰明

信神的真實、能力與話語

信神的話與應許，制伏敵國

信神的話與應許，制伏敵國

信神的話與應許，制伏敵國

信立約的神與以色列人同在

摩西 離開埃及

信神的慈愛，失敗到極點仍仰望神

WHO WHAT WHY

相信立約的神，與永恆的榮耀

撒母耳 攻擊非利士人 信神的話，制伏敵國



「滅了烈火的猛勢」，如但以理的三友（但三16-27）。

「脫了刀劍的刃」如以利沙曾免受亞蘭王軍隊的圍剿（王下六8-19）

「軟弱變成剛強」，如參孫重新得著神力，他死時所殺的人，比活著所殺
的還多（士十六28-30）。「爭戰顯出勇敢」如基甸率三百人擊潰米甸全
軍（士八4-12）。「打退外邦的全軍」如耶和華的使者一夜之間殺了亞述
營中十八萬五千人（王下十九35）。

問答題（四）可否就這段所列舉的人物及例子，有什麼信心的表現？
其結果如何？

* 35當夜，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清早有人起來，一看，

都是死屍了。 36亞述王西拿基立就拔營回去，住在尼尼微。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尼布甲尼撒啊，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即便
如此，我們所事奉的 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
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
像。」當時，尼布甲尼撒怒氣填胸，向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變了臉色，吩咐人
把窯燒熱，比尋常更加七倍；…..尼布甲尼撒說：「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 神
是應當稱頌的！他差遣使者救護倚靠他的僕人，他們不遵王命，捨去己身，在他們
神以外不肯事奉敬拜別神。……..因為沒有別神能這樣施行拯救。」(但三16-29)

但以理的三友在火窯中



參孫求告耶和華說：「主耶和華啊，

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賜我這一次

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報那剜

我雙眼的仇。」

參孫就抱住托房的那兩根柱子：左手

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說：「我情願

與非利士人同死！」

就盡力屈身，房子倒塌，壓住首領和

房內的眾人。這樣，參孫死時所殺的

人比活著所殺的還多。(士16:28-30)



脫了刀劍的鋒刃。(來11:34）

以斯帖拯救猶大人免於滅族



「爭戰顯出勇敢」基甸率三百人擊潰米甸全軍

耶和華對基甸說：「我要用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你

們，將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餘的人都可以各歸各

處去。」……..19基甸和跟隨他的一百人，在三更

之初才換更的時候，來到營旁，就吹角，打破手中

的瓶。三隊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著火

把，右手拿著角，喊叫說：「耶和華和基甸的刀！」

他們在營的四圍各站各的地方；全營的人都亂竄。

三百人吶喊，使他們逃跑。三百人就吹角，耶和華

使全營的人用刀互相擊殺，逃到西利拉的伯‧哈示他，

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亞伯‧米何拉。（士七7-22）



2. 世界不配有的人──勝過患難和苦害 (35~38節)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

放，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又有人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

禁、各等的磨煉，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

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

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如以利亞使寡婦的兒子復活（王

上十七17-24），以利沙使書念婦人之子復活（王下四32-37）。

「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苟且得釋放，為要得著更美的復活」，

在兩約之間馬加比起義時期，有許多這樣的殉道者。

「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如舊約時代的耶利米，新約

時代的保羅等人。



「被石頭打死」指被大眾用亂石活生生的打死，這是以色列人

最普遍的刑罰；如祭司耶何耶大的兒子撒迦利亞（代下二十四

21）、新約的司提反等。

「被鋸鋸死」，根據猶太人傳統，以賽亞就是這樣死的。

「受試探」指被刑逼拷問、以死相逼等；「被刀殺」是一種最

普通的死刑，如耶洗別所殺害的先知（王上十九10）。



「披著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可能指先知常穿的皮毛衣（亞十

三4；可一6），他們長期「受窮乏、患難、苦害」，「受窮乏」指

被剝奪財物和日用品；「患難」指受到壓榨和逼迫；「苦害」指受

虐待，受各樣不公不義的對待。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

（王上十八4；十九9），像迷失的羊被狼追逼，居無定所、飄流無

定，過著困苦流離的生活。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這些人好像不配活在這世上，社會也不適

宜他們居住。雖然世界逼迫和排斥這些信靠神的人，但實際上是這個

世界不配擁有他們。



以利沙使書念婦人之子復活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 (來11:35)

以利沙來到，進了屋子，看見孩子死
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關上門，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裡面，他便祈禱耶
和華，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對口，
眼對眼，手對手；既伏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體就漸漸溫和了。然後他下
來，在屋裡來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
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個噴嚏，就
睜開眼睛了。（王下四32-35）



安提阿古四世逼迫猶太人主要包括：1.禁止猶太律法 2.強迫希臘化 3.污穢耶路撒冷聖殿

4.殘酷處死忠於信仰的人

猶太祭司 馬他提亞和他的兒子們起來反抗，其中最有名的是：猶大·馬加比（Judah Maccabee）

他們：發動游擊戰、收復耶路撒冷、潔淨聖殿、這件事後來形成猶太節期：光明節（Hanukkah）

安提阿古四世逼迫猶太人



22:24 基拿拿的兒子西底家前來，打米該雅的臉，說：「耶和華的靈從哪裡離開我與你說話呢？」

22:27 王如此說，把這個人下在監裡，使他受苦，吃不飽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來。」

以色列王亞哈監禁、虐待先知米該雅。(王上22)



「耶和華如此說：住在這城裡的必遭刀劍、饑荒、瘟疫而死；但出去歸降迦勒底人的必得存活，就是
以自己命為掠物的，必得存活。耶和華如此說：這城必要交在巴比倫王軍隊的手中，他必攻取這城。
於是首領對王說：「求你將這人治死；因他向城裡剩下的兵丁和眾民說這樣的話，使他們的手發軟。
這人不是求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們受災禍。」西底家王說：「他在你們手中，無論何事，王也不
能與你們反對。」他們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兒子瑪基雅的牢獄裡；那牢獄在護衛兵的院中。
他們用繩子將耶利米繫下去。牢獄裡沒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耶 38：2-6）

猶大首領將耶利米綑綁，投入淤泥坑中，欲置他於死地。(耶38)



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著綿羊
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
山嶺、山洞、地穴，飄流無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
人。… the world was not worthy of them.

(來11:37-38)

耶何耶大死後，猶大的眾首領來朝拜王；王就聽從他
們。他們離棄耶和華─他們列祖 神的殿，去事奉亞舍
拉和偶像；因他們這罪，就有忿怒臨到猶大和耶路撒
冷。但 神仍遣先知到他們那裡，引導他們歸向耶和
華。這先知警戒他們，他們卻不肯聽。那時， 神的
靈感動祭司耶何耶大的兒子撒迦利亞，他就站在上面
對民說：「 神如此說：你們為何干犯耶和華的誡命，
以致不得亨通呢？因為你們離棄耶和華，所以他也離
棄你們。」眾民同心謀害撒迦利亞，就照王的吩咐，
在耶和華殿的院內用石頭打死他。（歷下24：17-21）



問答題（五）這裡列舉了哪些「受苦」的例子？神紀念他們嗎？

問答題（六）為什麼信心既帶來得勝，也帶來苦難？



三、信心的結局(39~40節)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因為神

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39-40節是「信心的完全」。「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

指他們因著信蒙神證實他們已經蒙悅納了。「卻仍未得著所應許

的」：指他們死時仍未見應許的實現。他們之所以「仍未得著所應

許的」，是因為信心的終點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我們」指新約的信徒；「更美的事」

指基督的救贖。所有舊約獻祭贖罪的事都是影兒，惟獨基督獻上自己的身

體為我們成就永遠的救贖，才是將來的美事 (十1-4，12)，就是更美的事。

「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他們』指在舊約時代有信心

的選民；『同得』指一同得著神所應許的，而神的應許是在基督裏實現，

故指他們也要在基督裏得著救恩。

舊約的信心偉人只得了應許，而我們新約的信徒卻已得了應許的應驗；他

們只盼望所應許的，而我們卻承受所應許的。如果應許的盼望足以叫他們

活出奇妙信心的見證，我們嘗到應許實現的人豈不更當活出信心的見證嗎？



【總結】

神試驗亞伯拉罕，是藉著環境的熬煉、在基拉耳的失敗等，使

他深知道自己的可憐、軟弱、失敗，承認自己的不配。就在這

肉體的生命得著徹底對付，新生命滋長起來的時候，神還要再

試驗他，神要亞伯拉罕經過這個試驗，好除去一切瑕疵、讓他

的信心，成全完備、毫無缺欠；並要藉著這個試驗，叫亞伯拉

罕認識自己，深知自己所信的是誰、所愛的是誰，更確實的領

受自己和神的關係，然後才能在自己身上彰顯主的榮耀，承受

神的祝福。



神試驗我們，並不是要我們跌倒，乃是要叫我們自己知道我們

和神的關係，我們的真實光景，然後才會有堅定的心志來愛神。

另外，此章經文提到了雅各這個似乎是軟弱的記號來描寫他的

信心，這是十分卓越動人的，其原委乃是 神在毗努伊勒所做的

神聖一摸，把那個搶奪者所有豐富的天然能力帶到了盡頭。如

今在他身上所表現的，乃是一位滿有恩惠，敬畏神的人，他的

生命被神磨塑，提升到在君尊的地位上，並且在生命的終結，

扶著杖頭敬拜神。



在神的旨意裡，信心真正的「完全」（十14；十二23），是新舊

約所有被揀選的聖徒一起「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因此，只有

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向等候祂的人第二次顯現的時候，那

些因信忍耐等候的人，才能真正得著神所應許的，在基督裡一起進

入「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十二23）。此章的總論在於

告訴信徒：信心不是為了逃避苦難，而是為了在苦難中看見那不可

見的永恆；這群「雲彩般的見證人」證明了：無論是得勝還是殉道，

只要持守信心，就能得著神的稱許，進入天上的聖所，共赴羔羊的

婚宴。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

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來12:2)

looking to Jesus, the founde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 who for 
the joy that was set before him endured the cross, despising the 
shame, and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rone of God.... 



【生活應用與操練】
1. 學習 11:1 的精神，將信心視為「調焦

器」。當你只看見眼前的困難與及不可見

的未來時，信心是提醒你：上帝的應許與

帶領是實存的。若你能 每天撥出一些時間，

親近主，求聖靈讓你「看見那不能看見的

主（11:27）。這能將你的視角從「生存

模式」切換到「永恆模式」。

 2. 你是否把人生看為「客旅」？這對你的

價值觀有什麼影響？


